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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一、前言  

近數十年來隨著所得與生活水準提升，國人對於食品安全與衛

生的關注日益增加，但是邇來發生的黑心油品、黑心麵食品、黑心

鴨血、瘦肉精、二氧化硫金針及孔雀綠漁產等事件，不僅重創台灣

食品信譽，也引起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恐慌，政府如何重建食品安

全秩序，恢復消費者信心並維護消費者權益實乃當務之急。 

食品安全的範疇包括新鮮度、添加物、有毒化學物、重金屬及

藥物殘留等等，為提供消費者安全衛生的食品，自生產至消費的各

個階段都必須加以把關，基於「由農場到餐桌」的管理原則，溯至

源頭的農產品安全對食品安全而言更形重要。此外，農產品生產涉

及農業生產環境衛生與安全等問題，所以農業已由單純的生產經濟

與糧食供給角色，變成生態環境效益的維護者，若能做好農業生產

的衛生與安全，不僅能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也能提供安全永續的

生存環境並促進生態保育。 

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位於台灣中西部，全縣面積約 1,290平

方公里，耕地面積約占 62% ；人口數約 70.7 萬人，其中 40% 從

事農業相關工作；每年農產值約新台幣 660億元為全國第一，主要

生產農作物為稻米與蔬菜，對國人民生飲食影響甚鉅，因此，雲林

縣的農業生產安全問題不僅與縣民「安居樂業」有關，也攸關全國

人民的食品安全。為了確保農業生產安全與衛生，本縣自許透過「農

政與環保業務」兩層面加以戮力，以期達成「呷安全，找雲林」的

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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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評析(現行執行工作之檢討) 

依照「由農場到餐桌」的管理原則看待農業生產安全與衛生，

可以概括生產環境本體、生產過程階段、收成品階段及產品運送階

段等四大面向，本縣現行執行工作之檢討分述如下： 

(一) 生產環境本體 

土壤、水及空氣是農業生產的環境本體，避免水土資源受

到工業廢棄物、污水、廢氣的污染，是農業生產安全與衛生之

首要工作，由於小農經營模式使農地規模零散，在監測的採樣

上需耗費人力與時間。 

(二) 生產過程階段 

對於重要疫病蟲害監測，還有化學農藥、動物用藥物、飼

料及其添加物等之安全程度檢測，是本階段之重點工作，其根

源在於農民須有正確之知識與觀念，農民教育與輔導上需耗費

人力與時間。 

(三) 收成品階段 

上市前的藥物殘留及衛生檢查，是本階段之重點工作，在

田間、集貨場及農產品批發市場進行抽查檢驗，除了耗費人力

與時間外，在於農產品產地溯源不易。 

(四) 產品運送階段 

農產品保鮮、包裝處理及加工過程之安全衛生，為本階段

之重點工作，然而為防止氧化等用途而添加在農產品上的物質

資訊，不易取得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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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雲林縣執行農業生產安全與衛生業務 

 

  

環境監控-1 斜紋夜蛾防治資材 

  

環境監控-2 優良農產品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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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決方案之選定  

為建立消費者對農產品之信心，農產品驗證制度的建立至為重

要，已推行的包括「優良農產品制度」、「吉園圃」安全用藥認證及

「有機農產品驗證」等，有機農業除了強調農產品的安全外，也可

以減少因為施用農藥、殺草劑、殺蟲劑的環境負荷，如何建立嚴謹

的有機農產品驗證基準實屬重要。為保護消費者及強化農產品競爭

力，農委會自 2004 年開始鼓勵辦理農產品「生產履歷」制度，消

費者可查詢所購買產品之生產者、產銷流程及安全管理等資訊。 

本縣為提升雲林縣農特產品品質並保障消費者權益，於 2010

年起推動「農業首都優良農特產品標章」；為了使本縣農業全面走

向安全生產、維護生態，促進國民生活健康的方向，更進一步特於

2013 年起，推動強化檢驗雙重認證雙重把關之「農業首都金綠標

章認證」(如圖 1) ，藉以重建消費者對驗證農產品的信心。 

 圖 1  雲林縣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認證理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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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球暖化的加劇，促使減碳環境議題受到重視，為了縮短

食物里程，強調在地生產在地消費，藉由減少食物運輸的距離，降

低能源使用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地產地銷」價值應運而生。農業首

都金綠標章認證農產安全管理，正符合新鮮、安全、安心、具地方

特色的區域農業發展策略(如圖 2)。  

         表示減少食物運輸減碳 

圖 2  雲林縣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認證地產地銷特性 

 

四、推動規劃及架構(含因地制宜的食安管理特色)  

本縣自推動「農業首都」自許以來，農業總產值每年均成長並

位居全台第一的農業生產大縣，為了更有效的強化源頭生產管控，

本縣將貫徹執行目前業務，為生產之農民與消費大眾建立安全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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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供應體系，更積極結合現有資源，推動安全生產、安心消費、

安家食用之「安居樂業」政策。 

為達成此目標，本縣由源頭至認證階段推動「農業首都金綠標

章農產安全管理」計畫，其架構包括農業生產環境監控、農民生產

教育輔導、農產品檢查防疫、農產品認證制度等四個方向(如圖 3

所示)，積極推動強化檢驗之雙重認證，輔導本縣農漁畜產品及其

加工品之農產品經營業者通過「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認證」，提高可

以安心消費的安全農產品品項，增強消費者對驗證之信心。 

 

圖 3  雲林縣「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農產安全管理」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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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一) 使雲林縣農業全面走向安全生產、維護生態並促進國民

生活健康。 

(二) 強化檢驗推動雙重認證 

1. 農業首都品牌示範戶：農作物未使用藥物、畜及水產

養殖未使用含藥飼料添加飼養，經認證授與金標章。 

2. 農業首都友善農業戶：合理使用藥物之農、畜及水產

養殖戶，經認證授與綠標章。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 農業首都品牌示範戶依以下資格遴選之，申請加入者須

經抽查檢驗，其農畜水產品中不得檢出殘留藥物。 

1. 已取得有機或有機轉型期驗證農戶。 

2. 通過農畜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且未使用藥物之農戶。 

(二) 農業首都友善農業戶依下述資格遴選，申請者須經抽查

檢驗，其農畜水產品不得違反國家藥物殘留規定標準。 

1. 本縣登錄有案吉園圃產銷班之農戶。 

2. 本縣農畜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戶。 

3. 有意願朝有機農業發展且生產過程不用農藥之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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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執行策略與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為推動本縣食品安全管理之農政與環保業務，依照 PDCA 之

品質管理模式，不斷精進與提昇管理品質(如圖 4) ，主要工作有

四大項目： 

(一) 農業生產環境監控。 

(二) 農民生產教育輔導。 

(三) 農產品檢查防疫。 

(四) 農產品認證制度 。 

 

圖 4  雲林縣食品安全管理農政與環保業務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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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策略  

(一) 農業生產環境監控 

1. 建置土壤監控機制 

2. 建置水質監控機制 

3. 建置空氣監控機制 

4. 建置用藥監控機制 

5. 建置飼料監控機制 

6. 建置疾病監控機制 

7. 建置養殖監控機制 

圖 5  雲林縣食品安全管理農業生產環境監測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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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民生產教育輔導 

1. 推動農民大學教育 

2. 推動有機暨設施專班教育 

3. 推動作物栽培及安全培訓課程 

4. 推動農藥安全教育 

圖 6  雲林縣食品安全管理農民生產教育輔導執行策略 

 

(三) 農產品檢查防疫 

1. 推動檢疫與防疫 

2. 推動藥物殘留檢查 

3. 推動污染損害檢查 

4. 推動添加物安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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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動產品衛生檢查 

 

圖 7  雲林縣食品安全管理農產品檢查防疫執行策略 

 

(四) 農產品認證制度  

1. 推動吉園圃認證品質抽驗 

2. 推動有機認證品質抽驗 

3. 推動產銷履歷品質抽驗 

4. 推動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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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雲林縣食品安全管理農產品認證制度執行策略 

本縣採行雙重驗證雙重把關「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認證」之工作，

結合農業處與大專校院(目前為虎為科技大學)之資源共同推動，其

驗證流程如圖 9所示： 

 

圖 9  雲林縣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認證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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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步驟與分工(執行團隊整體表現(跨局處合作))  

為推動「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農產安全管理」計畫，本府整合農

業處、環保局及動植物防疫所等單位進行跨局處合作。農業生產環

境監控項目由農業處、環保局及動植物防疫所共同推動；農民生產

教育輔導項目由農業處及動植物防疫所共同推動；農產品檢查防疫

項目由衛生局、警察局、農業處、環保局及動植物防疫所共同推動；

農產品認證制度項目由農業處、動植物防疫所及大專校院共同推動

(如圖 9) ，其執行步驟與分工分述於后(詳見表 2~5)： 

 

 

圖 10 雲林縣「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農產安全管理」跨局處合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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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雲林縣農業生產環境監控工作執行流程步驟與分工 

工作項目(一) 農業生產環境監控 

執行流程 執行步驟 

分工 

農業處 環保局 防疫所 

 

 

 

1. 檢 視 環 境

監控分工與

運作機制 

配合環境監

控分工與運

作機制 

提供環境監

控分工與運

作機制 

提供環境監

控分工與運

作機制 

2. 研 擬 各 單

位可行之分

工 

提供環境監

控執掌與業

務 

研擬環境監

控分工 

提供環境監

控執掌與業

務 

3. 研 擬 各 單

位可行之運

作機制 

提供環境監

控有關資料 

研擬環境監

控之運作機

制 

提供環境監

控有關資料 

4. 執 行 環 境

監控業務並

建置資料 

配合執行並

提供資料 

研擬環境監

控之業務並

建置資料 

配合執行並

提供資料 

5. 檢 討 環 境

監控業務 
提供建議 

研擬環境監

控檢討業務 
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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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雲林縣農民生產教育輔導工作執行流程步驟與分工 

工作項目(二) 農民生產教育輔導 

執行流程 執行步驟 

分工 

農業處 防疫所 

 

 

1. 檢視教育輔導

分工與運作機

制 

提供教育輔導分

工與運作機制 

配合教育輔導分

工與運作機制 

2. 研擬各單位可

行之分工 

提供教育輔導控

執掌與業務 

提供教育輔導執

掌與業務 

3. 研擬各單位可

行之運作機制 

提供教育輔導有

關資料 

提供教育輔導有

關資料 

4. 執行教育輔導

業務並建置資

料 

研擬教育輔導執

行並提供資料 

配合執行並提供

資料 

5. 檢討教育輔導

業務 

研擬教育輔導業

務檢討 
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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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雲林縣農產品檢查防疫工作執行流程步驟與分工 

工作項目(三) 農產品檢查防疫 

執行流程 執行步驟 

分       工 

農業處 環保局 防疫所 警察局 衛生局 

 

 

1. 檢 視 檢

查 防 疫

分 工 與

運 作 機

制 

配合檢

查防疫

分工與

運作機

制 

提供檢

查防疫

分工與

運作機

制 

提供檢

查防疫

分工與

運作機

制 

配合檢

查防疫

分工與

運作機

制 

配合檢

查防疫

分工與

運作機

制 

2. 研 擬 各

單 位 可

行 之 分

工 

提供檢

查防疫

執掌與

業務 

提供檢

查防疫

執掌與

業務 

研擬檢

查防疫

分工 

提供 

建議 

配合檢

查防疫

分工與

運作機

制 

3. 研 擬 各

單 位 可

行 之 運

作機制 

提供檢

查防疫

有關資

料 

提供檢

查防疫

有關資

料 

研擬檢

查防疫

之運作

機制 

提供 

建議 

提供檢

查防疫

有關資

料 

4. 執 行 檢

查 防 疫

業 務 並

建 置 資

料 

配合執

行並提

供資料 

配合執

行並提

供資料 

研擬檢

查防疫

之業務

並建置

資料 

配合執

行並提

供資料 

配合執

行並提

供資料 

5. 檢 討 檢

查 防 疫

業務 

提供 

建議 

提供 

建議 

研擬檢

查防疫

檢討業

務 

提供 

建議 

提供檢

查防疫

檢討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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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雲林縣農產品認證制度工作執行流程步驟與分工 

工作項目(四) 農產品認證制度 

執行流程 執行步驟 

分工 

農業處 大專校院 防疫所 

 

 

 

1. 檢 視 認 證

制度分工與

運作機制 

研擬認證制

度分工與運

作機制 

提供建議 

提供認證制

度分工與運

作機制 

2. 研 擬 各 單

位可行之分

工 

研擬認證制

度分工 
提供建議 

提供認證制

度執掌與業

務 

3. 研 擬 各 單

位可行之運

作機制 

研擬認證制

度之運作機

制 

提供建議 
提供認證制

度有關資料 

4. 執 行 認 證

制度業務並

建置資料 

研擬認證制

度之業務並

建置資料 

配合執行並

提供資料 

配合執行並

提供資料 

5. 檢 討 認 證

制度業務 

研擬認證制

度檢討業務 
提供建議 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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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及資源配置  

單位：萬元 

年度 

工作項目 
103 104 

105 

縣政府 拔尖典範 說明 

1. 農業生產環境監控 40 30 30 200 增加監控點 

2. 農民生產教育輔導 50 50 50 100 增加輔導場次 

3. 農產品檢查防疫 150 200 200 200 增加檢查次數 

4. 農產品認證制度 40 200 240 500 增加抽驗次數 

  合   計 280 480 5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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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執行成效及影響  

一、執行成效  

工作

項目 
業務名稱 性質 執行成效 

農

業

生

產

環

境

監

控 

雲林縣石化業專用監測車

操作維護計畫 

2 部監測車，

於 6站點依實

際需要設置 

 計定期進行包括監測 1 號車及 2號車

之各別每週維護(25 次)、雙週維護(12

次)、每月維護(6次)、季維護(2次)

及半年維護(1次) 

 監測 1號車及 2 號車資料可用率皆達

90 %以上 

 一般空品監測，除 O3 外，主要均以鄰

近工業區之監測車測點測值普遍高於

環保署測站測值 

 氨及還原性硫化物部分，符合固定污

染源周界排放標準 

 揮發性有機污染物部分，均未超出「固

定污染源空氣污染排放標準」之周界

標準 

環境污染物檢測計畫-土壤

調查 

針對本縣 20

鄉鎮進行重金

屬 XRF檢測分

析 

 本縣山線及海線耕作中農地土壤重金

屬無明顯差異 

 海線土壤砷濃度較山線超過監測標準

數量為多 

 僅 ML33採樣點位於虎尾鎮種植玉米農

地砷 XRF 測值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其餘農地土壤並無明顯污染情形 

水產飼料品質監測計畫 年度計畫 

 目標件數 16 件 

 抽樣件數 16 件 

 不合格 2 件 

至飼料廠或畜牧場抽檢飼

料工作  
年度計畫 

 目標件數 210件/農委會核定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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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項目 
業務名稱 性質 執行成效 

 執行 150 件；藥物殘留 1件 

 103年目標件數 210 件完成率 100% 

 104年目標件數 210 件完成率 100% 

農

民

生

產

教

育

輔

導 

雲林縣水產獸醫師、公所獸醫人

員訓練及養殖業者教育宣導 
年度計畫 

 每年至少 2場次 

 共舉辦 7 天  

農民大學 288小時課程 年度計畫 

 報名 748 人 

 錄取 360 名 

 結訓 336 人 

有機暨設施專班 150小時課程 年度計畫 

 報名 788 人 

 錄取 527 名 

 結訓 526 人 

作物栽培及安全農業培訓 30 小

時課程 
年度計畫  結業 2,776人 

農

產

品

檢

查

防

疫 

未上市養殖水產品產地監測計

畫 
年度計畫 

 目標抽樣件數：424 件 

 實際抽樣件數：424 件 

 執行率：100%。 

 合格件數：421件 

 不合格件數：3件 

 合格率：99.29% 

 輔導用藥件數：3件 

 講習會場次：3場 

 參加講習人數：170 人。 

針對轄內飼料製造、販賣及使用

業者查核工作 
年度計畫  查核場次 60/轄內業者 60=100% 

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計

畫 
年度計畫 

 抽樣 1,149件 

 不合格 79件 

 裁罰 77件 

非化學病蟲害防治計畫 
視經費及地方

需求而定 

 推廣面積 3.3萬公頃 

 1 萬組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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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項目 
業務名稱 性質 執行成效 

 違法屠宰聯合稽查 經常性 
 每月聯合稽查 2 梯 

 稽查場次隨機調整 

農

產

品

認

證

制

度 

強化產銷履歷與驗證水產品輔

導管理 
年度計畫 

 團體戶 9 戶 

 個人戶 709戶 

 加工廠 9 戶 

 輔導團體 34 處 

 追蹤考評 871次 

推動有機畜產品驗證及管理計

畫 
年度計畫 

 標章標示查核計 2,243 件，樣品抽驗

計 20 件，裁罰 5件 

家畜產銷履歷產品查核計畫 年度計畫 
 標章標示查核計 327 件，樣品抽驗計

38 件，裁罰 1件，全國第一名 

有機農糧產品及其加工品品質

檢驗及標示檢查 
年度計畫 

 農藥檢查 157件 

 添加物檢查 27件 

 標示檢查 292件 

 裁罰 5件 

輔導農產產銷履歷 年度計畫 
 產銷履歷驗證獎勵 240 戶，金額 483

萬元，全國第一名 

產銷履歷農糧產品檢查 年度計畫 

 田間抽樣檢驗 63件 

 田間紀錄查核 68件 

 市售品質抽驗 13件 

 市售標示查核 16件 

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認證 年度計畫 
 金標章申請 30件，通過 20件 

 綠標章申請 51件，通過 26件 

 

  



 

22 

 

 

表 6  雲林縣農產品安全檢驗與教育 

 

  

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採樣 畜產品抽樣檢驗 

 

 

 

瓜果實蠅防治資材 養殖業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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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深遠度  

本縣基於「由農場到餐桌」溯至源頭的農產品安全管理原則，

推動「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農產安全管理」計畫，整合農業處、環保

局、動植物防疫所及大專校院等單位進行合作，雖源自食品安全的

考量，但是其影響層可分為縱橫兩方面(如圖 11)： 

(一) 橫面影響-安全生產安全消費 

1. 落實分工：由中央到地方分層負責 

2. 落實稽查：增強抽查雙重檢驗工作 

3. 強化信心：雙重把關增進食品信賴 

(二) 縱面影響-維護生態促進國民生活健康 

1. 環境保育：強化環境監測生態保育 

2. 永續健康：永續農業經營生活健康 

圖 11雲林縣「農業首都金綠標章農產安全管理」影響層面圖 

伍、附則  

雲林縣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管理要點與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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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8 日府農務字第 1025505467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3 日府農務字第 1025511671 號函修正第

三點及附件一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府農務一字第 1035526261 號函修 

正全文及附件二、附件五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7 日府農務一字第 1045515487 號函修正 

全文及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五、附件六、新增附件七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農業全

面走向安全生產、維護生態，促進國民生活健康，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農業首都品牌戶：係指經本府依本要點徵選條件公開徵選合

格後，由本府公告者，分為農業首都品牌示範戶及農業首都

友善農業戶。 

(二）農業首都品牌示範戶：農作物未使用藥物、畜及水產養殖未

使用含藥飼料添加飼養，經本府認證授與金標章者。 

（三）農業首都友善農業戶：合理使用藥物之農、畜及水產養殖戶，

經本府認證授與綠標章者。 

三、 申請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之農產品經營業者，應具下列各款資格之

一： 

(一) 農業首都品牌示範戶依以下資格遴選之，申請加入者須經抽

查檢驗，其農畜水產品中不得檢出殘留藥物。 

1.已取得有機或有機轉型期驗證農戶。 

2.通過農畜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且未使用藥物之農戶。 

（二）農業首都友善農業戶依以下資格遴選之，申請加入者須經抽

查檢驗，其農畜水產品不得違反國家標準之藥物殘留規定。 

1.本縣登錄有案吉園圃產銷班之農戶。 

2.本縣農畜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戶。 

3.有意願朝有機農業發展且生產過程不用農藥之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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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程序： 

(一)具第三點資格之申請人，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資格證明文件

及其他本府指定之文件後向本府提出申請。 

(二)前款各類品牌戶認證申請條件、程序及評分基準如附件一。 

(三)本府受理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應辦理書面審查、實地查驗、

產品檢驗及認證決定之程序，並於程序完成後將結果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敘明理由後駁回申請： 

（一）因可歸責申請人之事由致通知查驗後二個月內無法進行實地

查驗。 

（二）經通知補正或限期改善，無正當理由屆期未補正或改善。 

（三）產品檢驗結果未符合第三點規定；並於一年內不得申請認

證。 

六、申請人無法配合查驗，得在申請提出後兩個月內向本府以書面提

出撤回申請。 

    於三個月內無法配合查驗者，應重新申請認證。 

七、契約簽訂： 

(一)申請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通過者，授與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

證書(以下簡稱認證證書)及標章使用權，由本府與申請者簽

訂農業首都品牌戶標章使用契約書如附件二。 

(二)前款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證書應記載事項如下： 

1.農畜水產品經營業者名稱、通訊地址、電話及負責人姓名。 

2.認證場區位址（含鄉(鎮、市)地段、地號）。 

3.認證場區面積。 

4.產品類別及品項。 

5.認證證書字號。 

6.有效期限。 

(三)第一款所定認證證書之格式，如附件三；第二款第四目所定產

品類別及品項，如附件四。 

(四)認證證書及標章使用權有效期間為二年；有效期限屆滿前四個

月，申請人得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七申請展延及換約；逾期申請

展延者，應依第四點規定重新申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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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契約變更：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檢附相關資料申請變更認證證書： 

1.農畜水產品經營業者名稱、通訊地址及電話變更。 

2.減列或增加場區面積、產品類別及品項。 

(二)農業首都品牌戶應於變更前後四個月內提出申請，前款產品

類別及品項變更於認證證書有效期間內以一次為限。 

(三)第一款申請經審查符合者，依原證有效期間換發認證證書。 

(四)認證證書於有效期間內，證書所列認證場區位址（含鄉(鎮、

市)地段、地號），除土地重測編定外不得有變更之情事，如有

上述情形應重新申請認證。 

九、標章之使用及管制： 

    (一) 金標章及綠標章（以下簡稱本標章）之規格及圖式如附件 

五。 

    (二) 本標章使用於經本要點認證過之農畜水產品。 
(三) 畜產品使用本標章僅適用於經產銷履歷認證之屠宰及分切場

所生產之大分切、小分切生鮮及冷凍肉品之包裝袋（盒、箱）、

各種標示牌及宣傳資料上。 

(四)本標章應由本府統一印製後核發標章；如申請者擬將標章圖

樣套印於各種包裝、標示牌及宣傳資料上，報請本府核准後

得自行印製，套印之標章應與本標章規範一致，包裝上不得

加印不符合本標章意義之不實或易使消費者誤解、混淆之字

句。 

(五)契約期限屆滿未續約或經終止本標章之使用者，應於本府通

知期限內將標章繳回本府回收列管。 

十、農業首都品牌戶應配合本府定期或不定期藥物殘留追蹤抽查檢

驗。 

前項抽查檢驗依下列規定為之，必要時得增加查驗次數： 

（一） 農業首都品牌示範戶生產之產品依生產特性，定期接受抽

查檢驗：如係長期農作物及水、畜產品者應每月接受抽查檢

驗；另短期作物應於每期出貨前十八天，由農戶申請查驗或

由本府不定期抽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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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業首都友善農業戶之產品抽查檢驗，依吉園圃、產銷履

歷檢驗規定加強不定期抽查檢驗，水、畜產品者，每二個月

須接受查驗。 

十一、使用本標章之產品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衛生安全標

準。 

使用本標章之產品如發生消費者使用糾紛或造成消費者權益受

損等相關情況時，標章使用者應負擔所有賠償事宜及法律責

任。 

十二、違反本要點規定及農業首都品牌戶標章使用契約書者，依下列

規定處置： 

(一) 農業首都品牌戶之產品違反第三點規定者，產品不得以本標

章銷售，廢止認證證書，終止標章使用權，並自廢止日起三年內

不得再申請認證。 

(二) 農業首都品牌戶應填寫生產紀錄簿如附件六，並隨時接受本

府查核，拒絕查核或未填寫生產紀錄簿者，予以停止標章使用權

六個月處分。 

(三) 農業首都品牌戶應隨時接受本府抽驗，拒絕抽驗者，予以停

止標章使用權一年處分。 

(四) 違反第九點規定如經查證屬實，廢止認證證書，終止標章使

用權，並自廢止日起三年內不得再申請認證。 

(五) 未依本要點規定取得認證或經廢止認證者，擅自使用本標章，

自查獲日起十年內不得申請認證，並依商標法規定處理，由本府

向行為人求償。 

(六) 認證證書及本標章不得出借、出租、出售、移轉他人使用或

為任何不當之使用，經本府查獲者，廢止認證證書，終止標章使

用權，並自廢止日起三年內不得再申請認證。 

十三、爭議處理方式： 

(一) 本府應將查驗結果通知農業首都品牌戶，農業首都品牌戶     

對於查驗結果有異議，得於收到通知起五日內，繳納檢驗

費用，向本府申請複驗，並以一次為限。複驗應以留存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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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複驗之。 

(二) 其他有關標章使用與本府發生爭執，得自發生事由起七日    

內與本府協議。 

(三) 本府秉持公平合理、誠信和諧為原則，盡力協調解決爭  

議，未能完成協議者，得依下列方式處理之： 

1.提起民事訴訟。 

2.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3.依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四)本規範及相關約定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本府所在

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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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證書 

      證書字號： 

（空一行） 

茲據  ○○○○○○○○○○（農產品經營業者名稱） 

申請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核與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管理要點規定

相符，特此證明。 

 

（空一行） 

 

負責人姓名： 

通訊地址： 

電話： 

認證場區位址（含鄉鎮市地段、地號）： 

認證場區總面積：○○○公頃  

認證依據：農業首都品牌戶認證管理要點 

認證有效期限：至中華民國○○○年○○月○○○日止 

產品類別： 

產品品項： 

雲 林 縣 政 府 

縣長 O O O 

（空一行）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第 1頁，共○頁 

標章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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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及記載說明： 

1. 認證證書以 A4紙張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發證機構得自行

於證書上加邊框，邊框距離上、下、左、右邊線均為 2公

分，樣式以簡單為宜。 

2. 證書抬頭：標楷體，黑色 24號粗體字，單行間距。 

3. 證書字號：標楷體，黑色 14號字，單行間距。 

4. 內文部分：除認證機構全銜及認證機構負責人稱謂外，餘

為標楷體，黑色 14號字，固定行高 25。 

5. 數字之記載：認證總面積以阿拉伯數字為之，餘以中文正

體字為之。 

各筆生產農地之資料應另以附表附之。另加工、分裝及流通業

者之認證總面積以「＊＊＊公頃」記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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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No._________ 
生產紀錄簿（農作） 

 

基本資料 

農場名稱  經營

型態 

□ 一般生產       

□ 休閒        

□ 教育      

農業
生產 

設置

地點 

耕地面積

（公頃） 

 

負責人  

家用電話  行銷

通路 

□ 批發 

□ 共同運銷 

□ 自產自銷 

□ 宅配 

□ 其他         

設施種類

及面積

（公頃） 

□ 無  

□ 有        

    （公頃） 手機  

通訊地址  

 

生產

作物

種類 

□ 葉菜類  □ 根莖類 

□ 瓜果類 

□ 特用作物□ 五穀雜糧類 

□ 其 它       

有機驗證

證書字號 

 首次

驗證

日期 

 

施肥紀錄                    病蟲害防治紀錄 

日期 種類  日期 病徵（病名） 使用防治方法 

          

      

      

      

      

 

土壤、水質及農產品檢驗紀錄 

日期 紀錄（結果） 日期 紀錄（結果） 日期 紀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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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_________ 
生產紀錄簿（畜產） 

 

基本資料 

農場名稱  經營

型態 

□ 一般生產       

□ 休閒        

□ 教育      

農業
生產 

設置

地點 

場區面積

（公頃） 

 

負責人  

家用電話  行銷

通路 

□ 批發 

□ 共同運銷 

□ 自產自銷 

□ 宅配 

□ 其他         

設施種類

及面積

（公頃） 

□ 無  

□ 有        

    （公頃） 手機  

通訊地址  

 

生產

畜產

品種

類 

□ 肉品 _______________（豬

肉、牛肉、羊肉等其他肉類） 

□ 蛋品 _______________（雞

蛋、鴨蛋等其他蛋品） 

 

有機驗證

證書字號 

 首次

驗證

日期 

 

飼料紀錄                     防治紀錄 

進貨

日期 

數量  日期 病徵（病名） 使用防治方法 

          

      

      

      

      

      

      

畜產品檢驗紀錄 

日期 紀錄（結果） 日期 紀錄（結果） 日期 紀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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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_________ 
生產紀錄簿（水產） 

 

基本資料 

農場名稱  經營

型態 

□ 一般生產       

□ 休閒        

□ 教育      

農業
生產 

設置

地點 

場區面積

（公頃） 

 

負責人  

家用電話  行銷

通路 

□ 批發 

□ 共同運銷 

□ 自產自銷 

□ 宅配 

□ 其他         

設施種類

及面積

（公頃） 

□ 無  

□ 有        

    （公頃） 手機  

通訊地址  

 

生產

水產

品種

類 

□ 藻類 _______________（藍

藻、綠藻等其他藻類） 

□ 漁產品 _______________

（臺灣鯛、鱸魚、鰻魚、烏魚、

文蛤、其他水產類） 

 

有機驗證

證書字號 

 首次

驗證

日期 

 

飼料紀錄                  防治紀錄  

進貨

日期 

品項 數量  日期 病徵（病名） 使用防治方法 

          

      

      

      

      

      

      

水質及水產品檢驗紀錄 

日期 紀錄（結果） 日期 紀錄（結果） 日期 紀錄（結果） 

                  

      

      

      

      

 


